
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信阳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百花园区域草花种植管养项目。

2、服务期限：一年。

3、服务地点：按采购单位指定地点完成。

4、服务范围：对信阳市百花园区域的草花进行更换及养护，包括百花园区

域南北轴线 16 个花池，东西轴线 32 个小花池，百花之声门前两个花池，总面积

1502.4 平方米，每年更换四季；国花区总面积 787.4 平方米，每年更换四季；

百花园区域 A、B、C、D 四个小区域，总面积 415.3 平方米，本次更换为多年生

植物。

二、工程量清单



































































三、服务要求

本次采购项目须达到信园[2023]80 号文、信阳市园林绿化管理局《信阳市

园林局城市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办法（试行）》及其附件《信阳市园林局城

市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细则表》的要求（相关标准及考核办法如有调整，按

最新版执行）。













信阳市园林局城市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

考核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提高信阳市园林绿化管理局城市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水平，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绿地专业化、精细化、长效化管理目标，依据《河南省城

市绿地养护标准》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范围

信阳市园林绿化管理局负责养护管理的公园绿地（包含园林绿化 PPP 项目），

适用本办法进行考核。

二、考核内容

参照《信阳市城市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标准》，考核内容包括公园广场、游

园绿地的园林植物管养、卫生保洁、设施维护、巡查保护等。

三、考核机构

（一）日常考核机构：局属公园绿地管理单位建立综合性考评制度，成立考

核小组，负责所管区域内绿地日常养护管理绩效考核工作。

（二）综合考核机构：由市园林局领导班子成员牵头，局属办公室、园艺科、

规划科、督查室、局属公园绿地管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局纪委工作人员成立综合

考核组，负责局属绿地综合监督、指导工作，局纪委对考核过程进行全程督导。

四、考核方式

（一）日常考核。由局属公园绿地管理单位考核小组对日常发现的管养问题

建立台账，提出限时整改，限时复查，对未整改到位的按《信阳市园林局城市绿

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细则表》予以扣分，记录至台账。每月不少于 2次日常考

核，根据考核情况，20 号将本月考核情况、评分结果汇总成文报至综合考核组，

以表格形式详细说明存在问题及扣分明细（注明时间、地点）。

（二）综合考核。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带队，综合考核组负责考核，每月一次

对市园林局养护管理质量全面考核，发现问题，督促管养单位及时整改到位，并

根据《信阳市园林局城市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细则表》进行评分。

五、考核结果

结合日常考核情况、综合考核情况汇总成月度考核结果，每月 25 号前印发

本月考评意见。月度评分=日常考核评分×70%+综合考核评分×30%。



六、考核结果运用

每月考评意见作为养护经费拨付的重要依据，发至局属各单位及管养公司。

（一）管养费用依据每月考评得分按比例拨付，每月检查考评得分≥95 分

者，管养经费全额拨付；在此基础上每下降 1分，扣减当月管养经费的 1%。

（二）有下列行为发生的，当月管养经费直接扣减（当月管养经费的 1%×

扣分分值）：

1.因城市绿地管养不当，受到上级部门点名批评或者造成严重影响的，经查

证属于管养责任的，扣 3分。

2.管养不当经媒体曝光查证属实的，扣 2分。

3.群众举报查实属管养责任范围，扣 2分；举报后未及时整改的，扣 2分。

4.督查出的问题连续三次通报仍未整改的，扣 6分。

（三）连续 3个月的月度检查考评得分<70 分、半年度 2次直接扣除经费者，

市园林局有权解除管养合同，另行委托第三方公司管养。

（四）月度考评平均得分（各月得分之和除以 12 个月）<80 分、半年度 2

次直接扣除经费者，下次参加市园林局局属绿地养护管理竞标不优先考虑。

（五）园林绿化 PPP 项目半年度评分结果将与其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经费挂

钩，考核平均评分<95 分时，对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经费按比列扣除，具体规则另

行约定。

此办法自 2022 年 7 月开始实施，原印发的《关于印发信阳市园林绿化养护

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信园管〔2013〕6 号)同时废止。

附件：信阳市园林局城市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细则表



附件：

信阳市园林局城市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考核细则表
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评分标准 得分

总体效果

(10 分)

植物造型优美、长势良好，层次分明，结构合理，

整体绿化观赏效果好。

植物造型优美、长势不良，层次

不分明，结构不合理，整体景观

效果不好的，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植物修剪

（25 分）

1.乔灌木（行道树）：修剪强度适宜，疏密得当；

行道树同一路段分支点高度合理、一致，下缘线

整齐；抹芽及时彻底；无死树、无缺株，无枯枝、

断枝、衰弱枝、病虫枝；对交通标志、架空线等

无遮挡、无妨碍。

2.整形植物：修剪整齐，无缺枝、枯枝；直线笔

直，曲线圆滑，轮廓和线条清晰流畅。

3.草坪地被：修剪平整，高度一致，边缘清晰、

线条流畅，无斑秃、无杂草；表面平坦、整洁；

地被植物无黄土裸露。

4.竹类植物：竹龄结构合理，密度适中，通风透

光，无断竹、枯死竹、倒伏竹，无残蔸，无开花

竹。

5.水生植物：密度适中，通风透光；枯枝残叶修

剪、清理及时。

6.剪口、锯口平滑，涂敷得当。

1.未按要求进行整形修剪的扣 1

分，修剪不及时、不达标、不符

合技术规范等扣 1 分。

2、乔灌木、竹类植物、水生植物

等枯枝、断枝、衰弱枝、病虫枝

等未及时清除的，每株扣 1 分；

3.绿篱修剪不及时的，扣 2 分；

修剪不达标的，扣 1 分。

4.草坪未及时修剪，生长高度超

过 10 厘米的扣 2分，修剪后草坪

高度过低导致枯黄的扣 1 分，存

在黄土裸露的扣 1 分。

5.修剪后的草屑、枝叶没有及时

清理的，发现一处扣 1 分。

病虫害

防治

(10 分)

病虫害防治及时，药物使用正确，操作规范；植

物无明显病症、害虫。

1.绿地、行道树有明显病虫害，

每处扣 1 分。

2.操作不规范、防治发生药害，

每处扣 1 分。

植物养护

(25 分)

1.乔灌木无死株、枯株，无缺株断垄。

2.合理施肥，方法科学，无缺施、无肥害。

3.科学浇灌，无旱相；雨后及时排涝、排湿，无

积水，浮尘冲洗及时。

4.树穴规格大小一致，松土及时，无杂草，保持

透水透气。

5.绿地内杂草及时清理。

未达到管养要求与操作的，每处

扣 1 分。

卫生保洁

（10 分）

1.绿地及所有设施整洁，无杂物、无垃圾。

2.公共厕所设施完整齐全，卫生及时清洁，专人

管理。

3.垃圾转运、垃圾运输及时、清洁。

卫生保洁不及时，有垃圾、杂物

等，垃圾未按要求转运及运输，

每处扣 1 分。

设施维护

（10 分）
绿地内设施完好无损，景观效果优良。

设施未及时维护，无人管理，景

观效果差，每处扣 1 分。

巡查保护

（10 分）

无乱停乱放、乱搭乱建和乱摆乱挂等不文明现

象；无侵绿毁绿等违法违规行为；无设施安全隐

患；安保人员履职尽责。

出现不文明现象，每一处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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